
8深度观察 2026年4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曹磊 美编：贡如青 校对：许斯琦

追
踪
短
剧
短
剧

大
盗
大
盗

新华社记者吴帅帅

近5000集短剧遭“李鬼”盗播
报案的是嘉兴某文化传媒公司。他们抓住

近年来短剧兴起的机会，斥巨资引进优质外国
短剧并制作出品，通过专属境外平台投放海外，
月活用户超过3000万。某日，该公司监测人员
在日常巡检中发现，一家境外 App 页面布局、
功能模块与自家平台十分相似。

经查，这家“李鬼”平台内的热门外国短剧
几乎全是未经授权的该公司作品，只是将海报、
剧名等元素做了微调。这些盗版内容持续被订
阅，源源不断地为盗播团伙“创造”着非法收入。

“这些外国短剧的版权花费就超过3000万
元，却被他们轻松窃取，谋取非法利益。”企业负
责人李女士说。

在浙江省公安厅指导下，嘉兴、平湖两级公
安机关经侦查，组织30余名警力在湖北、广东
等地抓获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嘉兴公安机关办案民警介绍，这是一个集
软件开发、短剧爬取、画面美工、境外投流的全
链条犯罪团伙。该团伙通过境外投流、吸引用
户等方式，将受害公司拥有著作权的4900集短
剧采用私链投放的方式，集成在盗版短剧平台
中，以会员充值的方式非法牟利。

检警协作“捉虫”固定关键证据
虽然嫌疑人被控制了，但一个关键法律难

题浮现：侵权平台设于境外，国内是否具备刑事
管辖权？一旦管辖权存疑，案件推进将陷入僵
局，受害企业的合法权益难以维护。

依托检警协作机制，平湖市人民检察院提
前介入侦查，办案机关很快找到突破点：本案虽
侵权平台在境外，但侵权对象是我国企业，大量
违法所得最终流向境内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犯罪结果发生地”原则，我国依法享
有刑事管辖权，涉案外国短剧的合法引进与著
作权必须受到司法保护。

经初步调查，这个犯罪团伙早在2023年9
月就盯上短剧“出海”红利。“我们很早就注意到
海外短剧市场，也尝试购买正版引进版权，但是
门槛实在太高。”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到案后供述。

付费点播如同24小时产生利润的“机器”，
让朱某某、汪某某等骨干成员决定铤而走险。

承办检察官徐峥凯介绍，这个团伙通过中
介，主要利用爬虫技术，非法爬取嘉兴某文化传
媒公司投资制作并投放于境外平台上的短剧作
品，上传至自制的盗版App牟利。

为准确认定侵权作品数量及违法所得，检
察机关同步引导公安机关及时固定侵权 App
电子数据，调取嫌疑人在境外App开展推广的
合同等证据，分析服务器日志，确认盗播手段为

“爬取”，并根据支付平台交易记录查明资金流
向，再交叉比对嫌疑人资金流水，构建起完整、
清晰的证据链。

法律护航“短剧热”
所谓“爬虫”，是知产侵权案件中一种较为

常见的作案手法。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非
法抓取他人网站数据，窃取原创内容，严重侵害
著作权及企业合法权益。

打击这类犯罪，难点之一就是海量证据的
甄别、固定。本案中，嘉兴市人民检察院自主研
发的电子数据智能审查模型，快速对海量数据
进行梳理、提取、辅助分析，从而快速锁定关键
证据。

徐峥凯说，相关短剧平台企业也要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如，利用区块链技术
可溯源、时间戳、司法认可等特性，可快速明
确版权权属、固定原创证据等，从而大幅降低
维权成本。

知识产权保护是国际法治共识，海外平台
不是法外之地。

“我以为把服务器架在境外，盗播海外的外
国短剧，国内就管不了。”朱某某的错误认知，最
终招致法律惩处。

2025年10月20日，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
著作权罪，对朱某某、汪某某等人依法提起公
诉。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朱某某、汪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
个月，并各处罚金人民币19万元。

惩治犯罪的同时，办案机关还为受害企业
挽回了损失。本案涉案款项全额退赔到位，受
害企业的版权得到了妥善保护。

“一部短剧几天拍完，上线5分钟被搬运、
高仿”，这句话道出了短剧行业发展痛点。往往
版权证还没办下来，热度和收益就被盗版“吃
光”，维权却举证难、成本高，加上AI创作产生
的确权难题等，这些问题反映出新兴领域知识
产权保护的复杂性。全社会应强化版权保护意
识，升级技术手段，善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投入巨大心血引进的短剧，被境外网站盗播几千集，损失严重。”2025年1月，嘉兴市
公安局接到报案电话，报案人声音里满是焦急与无奈。

近5000集短剧如何被搬到“李鬼”应用中？服务器部署、流量投放都在境外的案件，如何进
行刑事打击？4月20日至26日是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记者揭秘浙江省嘉兴市如何检警协作，
深挖平台背后的“爬虫”大盗。

拍案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